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
（2024年度）

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2024-1-4 15:06:12

部门（单位）及代码 [167]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务局

部门（单位）总体资

金情况(元)：

资金总额(元)： 8,123,419.83

    人员类项目 6,026,174.63

    运转类公用经费项目 597,245.2

    其他运转类项目 0

    特定目标类项目 2,434,502

 部门（单位）职能
概述

一、负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民族、宗教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督促、检查、推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民

族区域自治法》《宗教事务条例》等民族、宗教法律法规在州内贯彻实施。 二、负责组织开展区域内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的创建活动，承办国务院和省、州人民政府民族团结进步表彰活动相关事宜，以及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庆典

活动，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三、管理和做好民族成份的识别、更改工作；协调州内民族和

宗教关系，配合有关部门处理民族、宗教方面的突发事件和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 四、参与制定民族自治地方的

特殊政策和措施及有关民族自治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年度计划和中长期规划；按政策和有关法律规定，安排

好少数民族“三项”经费（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少数民族教育基金、民族工作经费）；参与对有关少数民族和民族

地区专项经费的分配和管理。 五、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育、旅游

等社会事业工作。 六、管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指导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翻译、出版和民族古籍的收集、整

理、出版工作。 七、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保

护宗教教职人员开展正常的教务活动。支持和帮助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

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动宗教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和发展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团结和

动员信教群众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八、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

理，严格宗教场所管理、审批和备案工作，保证宗教团体、宗教教职人员和宗教活动场所在宪法、法律、法规、规

章的范围内开展活动。防范和打击利用宗教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坚决抵御境内外利用宗教进行各种渗透活动；依

法承担宗教事务行政执法监管工作。 九、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训、培养工作，向州委提出少数民族干部培养选

拔意见和建议。 十、负责民族、宗教方面的外事归口管理工作，组织、指导少数民族和宗教界对外的民族、宗教

交往活动，参与涉及民族、宗教的对外宣传工作。 十一、建立和完善少数民族事业发展综合评价监测体系，推进

民族宗教事务服务体系和民族宗教事务管理信息化建设，指导县（市）政府民族宗教事务部门依法履行管理职能。 

十二、结合部门职责，负责本部门、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按规定做好大数据发展应用和政务数

据资源管理相关工作，依法促进部门政务数据资源规范管理、共享和开放。 十三、完成州委、州政府和省民宗委

交办的其他任务。   

 部门（单位）年度

总体目标

负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民族、宗教法律在州内贯彻实施，组织开展区域内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创建

活动，参与对有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专项经费的分配和管理，推动促进全州民族团结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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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州委州政府和上级安排的民族
宗教工作

按时保质完成

民族宗教职工人员类工资费用 按时保质完成

民族宗教办公正常运转 按时保质完成

开展项目个数 ＝11个

质量指标

全局项目工作完成情况 良好

人员类经费支付完成率 ＝100%

办公正常运转经费完成率 ＝100%

时效指标 完成任务时间 2024年12月底

成本指标

2.运转类公用项目支出 ≤59.72万元

基本支出小计 ≤662.34万元

1.人员类项目支出 ≤602.62万元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 ≤243.45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和谐民族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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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满少数 ≥联罗茜 联系0854


